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國中部112學年度第1學期
【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報名表
輔導室製2023.03
1. 依據：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臺北市辦理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作業要點及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年度實施計畫。
2. 目標：利用北市高職教育資源，提供國中多元、適性之合作式技藝教育學程，加強職業試探，落實生涯發展教育。
3. 對象：對職業性向明確或有興趣學習職業技能之國中九年級學生。
4. 遴選標準：符合以下標準者，優先錄取。
(1) 在校日常生活行為表現優良，採計七年級上學期至九年級目前為止獎懲紀錄。
(2) 經濟情況弱勢者（註冊組登記為中低收入戶者）。
(3)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結果，與所選職群相符(註：實際情況視結果出來為主)。
5. 開班模式：遴選上的同學，利用每週二下午第五節至第七(八)節赴高職上課。
6. 經費：由教育部及北市教育局專款支付。
7. 優勢：完成課程獲頒結業證書，才可報名技優生甄審入學(學習成績達該班PR值70以上)，且有利於產特優先入學與實用技能學程之分發。(註：實際情況仍須以該年度簡章為準)
8. 報名：填妥報名表於112年4月10日（一）中午前統一由各班輔導股長交輔導室，名單彙整後交本校技藝課程薦輔會遴薦，再送松山工農參加全市遴選作業。（逾時以棄權論）
9. 職群：詳如班級公告附件「臺北市112學年度1學期合作式國中技藝學程開班一覽表」
……………………………請沿線撕下 於112.4.10 前交輔導室彙辦………………………………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112學年度1學期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遴選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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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薦輔學校及職群

	志願序號
	開班代碼
	學校
	開班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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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長 簽 名
(視為同意書)
	
	導 師 簽 名
	

	生教組長簽名
	
	輔導教師簽名
	

	備註
	


備註：
1. 技藝班名額是開放給全臺北市各國中國九學生，有人數限制且須經遴選，故除第一志願外，仍請同學將志願填滿，或於“備註欄”說明如果第一志願沒選上，則”放棄”報名技藝教育學程的機會。
2. 須完成家長、導師、生教組長及輔導教師簽名才可報名。 
3. 因臺北市國中報名參加總人數高於高職提供之名額，所以報名不等於錄取。
4. 每位學生一學期可選修1個職群，上學期曾參加技藝班者，不可選相同職群。
(例如：上學期選修餐旅職群，下學期即使不同學校也不能再選餐旅職群)
